协议书（宗地编号N0.2018-16）
甲方：阜宁县城市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乙方：
     甲方拟出让位于香港路南、扬州路东、长春路初中北，规划用途为住宅地块，乙方参与竞买。现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     一、出让地块面积约92.84亩，四址及具体面积见出让红线图，规划指标见规划设计要点。
二、土地竞买者人在竞得土地后，须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（2018年6月14日）之前在阜宁县境内注册外资企业并注册外资实际到账不少于1000万美元，注册实际到账外资数额须经阜宁县商务局书面确认。
三、乙方承诺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前，未能完全具备土地挂牌出让公告及本协议约定条件，则认可竞买不发生效力，并自愿放弃竞买保证金和外资到账保证金。
四、甲方为乙方开发建设做好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、项目立项等服务工作。
五、在乙方外资到账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将外资到账保证金退还给乙方。
六、本协议解释权归甲方所有。
七、本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，协议文本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代理人）
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